
2021年韶关市全国科普日科普嘉年华主场活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科学梦想和科学志向，推动形成崇尚科学的风尚，助推全民科学素质全面提升，韶关市科协联合13部门拟于9月11日组织开展2021年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韶关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韶关市教育局、韶关市科学技术局、韶关市水务局、韶关市农业农村局、韶关市市卫生健康局、韶关市林业局、韶关市应急管理局、韶关市气象局、韶关市消防救援支队、韶关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浈江区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浈江区科学技术协会、浈江区科学技术局、韶关市科技馆、韶关市科技志愿服务支队
（三）协办单位：浈江区风采街环园路社区e站
    （四）参加人员：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有关单位、市相关企业、科普教育基地有关负责人及科普志愿者、媒体记者等，共200人左右。
二、活动时间：2021年9月11日上午9:00--11:30
三、活动地点：韶关市中山公园广场
四、活动主题：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五、活动形式：
（一）主场活动
1.“红色百年路·科普万里行”红色科普长廊展示，回顾科技创新、科学普及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辉煌成就--韶关市科技馆负责；
2.启动仪式前暖场文艺表演--市科协、浈江区科协负责；
3.灵动炫舞:启动仪式前机器人暖场表演--浈江区科协负责；
4.无人机表演--浈江区科协负责；
5.大篷车欢乐游：科技馆车载展品、VR体验、图片展，机器人表演--韶关科技馆负责；
6.科学实验天地：小小科学家实验器材包及其他科学实验、游戏的互动体验等--韶关市科普教育基地天优教育负责；
7.2021年“科普丹霞，抖出精彩”科普抖音大赛颁奖仪式；
8.气象科普知识宣传--市气象局负责；
9.公众急救知识普及与实操培训--市应急救护局负责；
10.消防器材展示、火灾图片展示及火灾逃生体验等，增强公众应急自救能力--市消防支队负责；
11.现代林业农业技术、有机农产品、现场试吃等--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及各科普教育基地负责组织参加；
12.高新产品体验区--市科技局负责组织相关企业参加；
13.普及水科学知识--市水务局负责组织；
14.科技志愿服务：医疗专家为群众提供义诊、医疗健康咨询服务、送医送药--市卫健局负责组织；
15.民法典、科普法、禁毒、健康生活、食品安全宣传及其他执法宣传、业务咨询、有奖问答等--各相关单位负责组织。
（二）举行“云上科普日”活动。线上与线下统筹推进、深入融合，推出科普有奖小游戏、科普话题互动、直播、短视频征集等网络科普活动。开展点赞科技志愿、“点亮好奇心”短视频征集等针对不同群体的线上活动，形成网络科普传播热潮。
（三）各级科协组织同步开展活动。按照文件精神，结合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广泛协调和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社会需要、群众喜欢、影响力大、服务面广的系列全国科普日活动。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服务大局。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全国科普日活动的政治性、群众性、普惠性，积极沟通、做好统筹。
（二）面向基层，公平普惠。各有关单位要紧紧围绕科普日活动主题，注重面向乡村、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基层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新媒体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推介，线上与线下统筹推进、深入融合，推出话题互动、短视频征集等网络科普活动。
（四）加强管理，确保安全。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牢固树立疫情防控和安全责任意识，确保主场活动各环节有序推进，不出安全事故。
七、职责分工
[bookmark: _GoBack]各单位除了负责上述具体活动项目外，有关分工明确如下:
1.市科协作为牵头单位，负责整个活动的宏观管理、项目的具体组织工作，并指导启动仪式的策划与实施及相关文件起草，同时还需负责活动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2.市委宣传部负责做好宣传报道。协调主要媒体发布活动预告、对当天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协调市属媒体各派一组记者做好现场报道工作，市主要媒体要在重点版面刊播。
3.市科技馆、浈江区科协负责协助做好主场活动场地沟通和协调、场地布置、现场秩序及安全保障工作并做好应急预案，同时负责活动现场参与活动人员的组织工作；在不同的区域，要设置指示牌，方便公众参与，确保活动惠及当地广大群众。并负责做好本次活动车辆停放安排及指引及其他有关事项的沟通与协调。同时根据韶关市和浈江区党委政府有关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做好活动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4.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负责本部门的相关业务咨询、执法宣传、志愿便民服务活动相关工作。
5.承办和中标单位如果因疫情原因不能开展现场活动，必须根据应急预案要求转为开展线上科普活动，应急预案中线上科普活动可设定活动入口，按现场活动一样设立分区，让各活动单位入驻，区内活动内容要采用互动形式，比如科普小游戏、科普知识问答等灵活形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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